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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省各类职业学校开展电子行业

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通知

各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各市教育局、有关职业学校：

    实行就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促进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它对于促进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和迎接加入WTO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令第六号）和信息产业部《关于印发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信部人[2001]754号）的要求，经研究决定，从2003年起，对全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在全省各类职业学校开展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建立机构

在全省各类职业学校开展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由河北省信息产业厅、河北省教育厅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组织实施。省信息产业厅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具体负责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相关职业学校负责特有工种职业技能的教学与培训，并配合省信息产业厅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搞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省信息产业厅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和省教育厅有关处室将对相关学校进行评估，选择具备条件的学校建立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具体负责所在学校的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不具备建站条件的学校，其职业技能鉴定由当地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负责。
　　二、关于职业资格证书的申报、考试与颁发

电子行业特有工种应届毕业生申报职业资格证书，由所在学校负责，依相应学历申报对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申报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申报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到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经所在校（地）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考试合格（理论和操作技能均达60分以上），由省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向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报领并向被鉴定者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三、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

国家将电子行业39个特有工种确定为实行就业准入工种，“要求劳动者必须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各有关学校的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培训要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依据国家《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标准》施训，以《职业技能鉴定指南》（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丛书）为教材，并由各学校对参加培训的考生进行考核认定。考生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专业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后，方可进行特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申报中级以下（含中级）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其所学专业与申报工种（职业）相关的，只进行操作技能考核。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所学主体专业与申报特有工种相一致的，在鉴定时可免试理论。

请各有关学校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将2003年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毕业生的培训、鉴定计划一式三份分别报省信息产业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和高教处。
    四、加强对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工作的监督检查
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认真抓好实行职业资格证书的各项工作。一是按要求，按规定教材搞好培训，使考生切实掌握与其职业技能相对应的知识和能力。二是严格考务管理，严密组织程序，严格执行鉴定标准，保证鉴定质量，使学生在取得毕业证书的同时，也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河北省信息产业厅、河北省教育厅将采取巡视、抽查、联查等各种方式，监督检查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实行情况，严肃查处实行职业资格证书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行为，保证职业资格证书的质量和权威性。

　

附件：

　　1、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

2、信息产业部《关于印发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信部人字[2001]754号）

3、《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标准》摘录

4、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统计表

5、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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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信息产业厅办公室              2002年11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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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

二OO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一条　为了推行毕业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两种证书”制度，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广大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等有关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的学生及其他社会人员，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考试、考核合格，可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条　鉴定对象：各类中、高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及其他社会人员。

第四条　鉴定范围：所学专业与电子行业39个特有工种（职业）相关（见附件２）。

第五条　申报程序。以学生所在学校为单位统一上报各工种（职业）参加鉴定人员登记表和汇总表，其他社会人员到当地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报名。

第六条  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对象在完成国家规定的学历教

育的同时，依据国家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标准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专业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技能），资格证书教育课程在毕业学年开设，采用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指定的教材。每个工种专业理论知识学时数不低于30学时。

第七条　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试试题从国家题库中抽取，由学校组织考试。成绩合格者，单独造册，报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省信息产业厅会同省教育厅对理论知识考试进行监控、监督。操作技能考核由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组织实施。

第八条　成绩认定。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各达到60分以上者（含60分）为合格。

第九条　考核鉴定费执行省物价局批准的收费标准。

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信息产业厅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负责解释。

信息产业部文件
信部人[2001]754号

                                                                                                                   

关于印发电子行业实行就业

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为了适应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迎接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对电子信息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努力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广大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扩大电子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覆盖面，根据《劳动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60号）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令第六号）的要求，结合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电子行业的39个技术性较强，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和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业实行就业准入，要求劳动者必须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现将《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印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重要意义，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在电子行业促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提高电子行业劳动者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战略措施。它对于促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迎接加入ＷＴＯ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各级电子信息主管部门及各有关单位要以就业准入职业为重点，认真抓好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保证培训和鉴定质量，确保从事行业规定就业准入职业的劳动者都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持证上岗。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子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主动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制订配套政策，结合本地区情况制订相应实施方案，做好行业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二ＯＯ一年十月十二日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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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央企业工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技能鉴定站；

     部内：有关司局。                                                                 

信息产业部办公厅                         2001年10月16日印发      

附件：
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工种（职业）目录
1、真空电子器件化学零件制造工
3、真空电子器件金属零件制造工
5、真空电子器件装配工
7、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
9、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11、电子用水制备工
13、电容器制造工
15、电声器件制造工
17、高频电感器件制造工
19、磁头制造工
21、印制电路制造工
23、铅酸蓄电池制造工
25、原电池制造工
27、太阳电池制造工
29、电子设备装接工
31、雷达调试工
33、通讯交换设备调试工
35、激光机装调工
37、印制电路检验工
39、无线电调试工
2、电极丝制造工
4、电子真空镀膜工
6、真空电子器件装调工
8、单晶片加工工
10、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装调工
12、电阻器制造工
14、微波铁氧体元器件制造工
16、专用继电器制造工
18、接插件制造工
20、电子产品制版工
22、薄膜加热器制造工
24、碱性蓄电池制造工
26、热电池制造工
28、无线电设备机械装校工
30、雷达装配工
32、有线通信传输设备调试工
34、电源调试工
36、印制电路电镀和涂覆工
38、计算机调试工
附件3：

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标准        摘录

	职业

名称
	职业概况
	培训
	鉴定
	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

	
	定义
	职业

等级
	基本文化程度
	培训期限
	晋级培训

期限
	申报条件
	鉴定方式
	
	

	无线

电设

备机

械装

校工
	从事无线电设备机械部分的部件、整件装配、调整的人员 
	初级、中级、高级
	初中毕业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及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高级均不少于180学时
	理论知识鉴定合格者方能参加相应等级操作技能鉴定；申请参加初、中、高级鉴定的条件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60-9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进行（90-120分钟）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职业守则，法律知识
	初、中、高级工作要求略；初、中、高级鉴定比重表（基础知识、相关知识、操作知识比重）

	电子

设备

装接

工
	使用设备和工具装配、焊接电子设备的人员


	初级、中级、高级
	初中毕业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及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高级均不少于100学时
	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60-9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操作（90-120分钟）
	略
	略

	无线

电调

试工
	使用测试仪器调试无线通信、传输设备，广播视听设备和电子仪器、仪表的人员
	初级、中级、高级
	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高级均不少于100学时
	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60-9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进行（90-120分钟）
	略
	略

	激光

机装

调工
	从事各类激光机生产、装配、调试检验及维修的人员
	初级、中级、高级
	初中毕业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高级均不少于100学时
	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60-9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进行（30分钟/每人）
	略
	略


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标准        摘录

	职业

名称
	职业概况
	培训
	鉴定
	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

	
	定义
	职业

等级
	基本文化程度
	培训期限
	晋级培训

期限
	申报条件
	鉴定方式
	
	

	印制

电路

电镀

与涂

覆工
	在电子工业的印制电路（电子电路）制造中从事电镀与涂覆的从业人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最低为初中；高级工应有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技师和高级技师应有相当于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级：180学时；高级：200学时；

技师、高级技师：240学时
	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9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进行（150分钟）
	略
	略

	印制

电路

检验

工
	在电子工业的印制电路（电子电路）制造中从事检验工的从业人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最低为初中；高级工应有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技师和高级技师应有相当于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级：180学时；高级：200学时；

技师、高级技师：240学时
	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9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进行（150分钟）
	略
	略

	计算

机调

试工
	对IBM-PC及兼容计算机进行调试和修理的人员
	初级、

中级、

高级
	高中毕业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及教学计划确定 
	初、中、高级均不少于120学时
	略
	理论知识（100分）采用闭卷笔试（60分钟），技能操作（100分）现场进行（90分钟）
	略
	略


附件4：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统计表
              年    月    日
	        区分
人数
工种
	等   级
	所学专业
	备注

	
	合计
	初级
	中级
	高级
	
	

	
	
	
	
	
	
	

	
	
	
	
	
	
	

	
	
	
	
	
	
	

	
	
	
	
	
	
	

	
	
	
	
	
	
	

	
	
	
	
	
	
	

	
	
	
	
	
	
	

	
	
	
	
	
	
	

	
	
	
	
	
	
	

	
	
	
	
	
	
	

	
	
	
	
	
	
	

	总 计
	
	
	
	
	
	

	说 明
	此表可复印。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制

附件5: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登记表  

鉴定工种：                等 级：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学专业

	
	
	
	
	

	
	
	
	
	

	
	
	
	
	

	
	
	
	
	

	
	
	
	
	

	
	
	
	
	

	
	
	
	
	

	
	
	
	
	

	
	
	
	
	

	
	
	
	
	

	
	
	
	
	

	
	
	
	
	

	
	
	
	
	

	备注
	1、 此表请于     月    日前上报；
2、 此表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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